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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凤月

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责任还是道德责任？ 这些年，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成为学术界和实业界的一个
热点问题。很多人在谈论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时，习惯从法律的角度去看企业社会责任的规范和管
理等问题。这样看待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一个思维前提是把企业社会责任的性质看成是一种法律
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性质究竟是法律责任还是道德责任？从西方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发展来
看，企业社会责任的性质存在一个从道德责任到法律责任的演化过程，特别是最初企业社会责任
就是道德责任，经过了长时间的积累和发展之后，企业的公民意识逐步提高，承担社会责任的能
力逐步增强，社会公众对企业承担责任的呼吁日趋强烈之后，企业社会责任的立法规范才提到日
程上来，其法律的性质才凸显出来。这一点，在西方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
很好的诠释和证明。 首先，企业社会责任在兴起之初，表现为企业对个人、社会的慈善捐助，是
实业家对社会的义举，具有鲜明的道德性。在19世纪早期，企业对社会责任没有明确的认识，对
社会责任关心的热情也不是很高。但是受基督教传统文化的影响，企业造福社会的这个理念早就
深入民心，特别是在富有的实业家心中已经变成个人的道德夙愿。正因为如此，企业社会责任最
初的表现形式直接体现为企业家个人的慈善捐助。最早的慈善家、银行家斯蒂芬.杰拉德，在1831
年去世的时候，捐赠了600万美元的遗产。19世纪后半叶，洛克非勒设立洛克非勒基金，有生之
年捐赠了5.5亿。卡内基有生之年捐赠了3.5亿，创建2881个图书馆，向教堂捐赠管风琴7689架。卡
内基的慈善捐助不是一时的善举，而是长久的个人道德信念，1899年在他的著作《财富的福音》
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一个人在巨富中死去是耻辱的，富有的人应当把自己看成是全社会利益的
受托人，特别是他对于贫穷的人有照顾的义务。 其次，19世纪末20世纪初，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为
企业为了消除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主动的以组织形式服务社会，其形式也表现为支持捐助各
种社会公益事业。20世纪初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被后来称为“社会良心运动”。在这场运动
中，企业的领导者对公司开展慈善活动给予坚定的支持，他们要求公司及其雇员尽其所能，扩大
对穷人和需要者的帮助，一些公司的领导人建立了抚恤金项目，主动限制工时、提高工资，建立
教堂、公寓、学校图书馆，向雇员乃至社会提供医疗和法律服务。企业服务社会的方式也越来越
多种多样。例如，企业资助社区比赛、红十字军以及男童子军等，他们深入地参与市政府的各种
事务，从教育制度到公共健康，为其提供建议和设想。20世纪40年代以后，企业开始建立基金，
可以捐献现金和股票，用于开展人道主义活动，这项活动至今在大公司还在持续着。 最后，20世
纪后期，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逐步扩展，从早期的慈善捐助、社会服务发展到环境保护、维护消
费者权益等等。在20世纪60——70年代，公司社会责任主要表现为环保主义者呼吁企业关注改善
空气和水的质量。1970年4月22日，有1500多所大学，1万多所中学，1000多万中小学生和大量的
环保主义者、工商业人士和政府官员参加示威游行，抗议大企业只为利润忽视环境保护的不负责
任行为。60——70年代是美国消费者权益运动的高峰，1962年肯迪尼总统出面提出消费者有安
全、了解、选择和意见尊重四项权利，1969年尼克松总统补充了消费者有五项权利，即索赔权
利。80年代之后，企业社会责任范围全面扩展为企业的所有利益关系者，包括股东、雇员、消费
者、社区、环境、政府、供应商、销售商等等。进入90年代，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直逼道德责任这
个实质性内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自己吃的事物、穿的衣服、用的物品是否是在道德的情况
下生产出来的，为了保证和监督产品是在道德的环境中生产出来的，在荷兰出现“衣物洁净运
动”，英国出现“道德贸易基本守则”，美国出现“公平劳工协会”。英国人还提出了“道德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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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这个字眼，2000年7月31日，英国伦敦股票交易所和《金融时报》联合推出道德指数，旨在提
倡和促进道德投资。 企业社会责任从兴起之初到现在成为世界各国的企业界的热点问题，其道德
责任性质的特点十分明显。一些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学者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第一个提出企
业社会责任概念的英国学者欧利文.谢尔顿，他大胆断言，企业社会责任中蕴涵的主要因素是道德
责任。在一些著名学者和实业界人士眼中，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对社会的道义责任。他们在论
及企业社会责任时，经常用的词汇是“企业行动的义务”、“企业利他主义行为”“公司要有社
会良之”、“商人要有更高的道德标准”等等。 国内较早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学者刘俊海先生也
认为，“在美国企业社会责任定义的讨论侧重于伦理道德层次，之后美国学者对公司社会责任的
讨论转向法律层次。”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讨论虽然转向企业社会责任的立法、规范，并不说
明企业社会责任就变成是法律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质仍然是道德责任。 在西方，企业社会责
任运动从道德倡议，到企业积极应对，再到企业社会责任的立法普及和推广，经历了将近一百年
的时间。而企业社会责任传入中国还不到10年，在几年的时间内就要实现西方发达国家100年努
力所达到的目的，这是不现实的。因此，目前跨国公司在生产链条企业中搞企业社会责任强制认
证是一种拔苗助长行为，对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推行不会起到积极作用。 目前，企业社会责任
在我国的普及和推广还有一个过程，在最初的阶段，应当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道德性质，而不是
法律性质。如果颠倒了企业社会责任发展运动的发展规律，在企业社会责任推广之初就强调法律
责任，即在很多企业对企业社会责任是什么还不清楚，企业还缺乏基本的公民意识的情况下，就
强行要求他们去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这是十分不现实的，企业社会责任也不可能推广起来。企业
社会责任要想推广和普及，首先必须着眼其道德性质，对企业首先进行道德启蒙，逐步灌输以培
养其公民意识，使他们自觉认识道德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作为社会公民义不容辞的职责，思想上
有了这样自觉的责任意识之后，在行动上才会自觉要求自己、规范自己，不逃避责任，企业社会
责任的履行才成为可能。 原文载于《现代企业文化》，2008年12期 作者：曹凤月博士 中国劳动
关系学院 企业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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